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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販賣機設置標租案」契約書(草案)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以下簡稱甲方）依據「國有公用不動產收

益原則」之規定辦理「食物販賣機設置標租案」(案號：R109001)，並由        

                      （以下簡稱乙方）於契約所訂之地點設置食物販賣機，

其條款如下： 

第一條、租賃房地標示、機台設置地點及數量 

1.租賃房地之標示及坐落 

房

屋 

門  牌 
租用面積  

（平方公尺） 

備註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一段 130巷 99號 

F棟 2樓 
2.1 

設置區域：詳契

約書附件-國家

生技研究園區 F

棟食物販賣機設

置位置圖 
土

地 

段 小 段 地 號 
租用面積  

（平方公尺） 

中南段 一小段 345-5、432、433 0.24 

2.食物販賣機設置地點及數量： 

第二條、本案租賃期間自簽約之日起算一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1.甲方應於簽約完成之次日起點交設置區域予乙方，並同意自實際點交

日至食物販賣機設置完成日止為乙方免租期間(以 30日曆天為限)。 

2.乙方應於簽約完成之次日起 30日曆天內完成食物販賣機設置。 

3.乙方履約期間無重大過失(如食物中毒、違反契約等)，得於契約期滿

前二個月申請續約 1 次，經甲方同意後，以換文方式辦理，續約期間

為 1年。 

第三條、食物販賣機每月租金新臺幣            元整（含電費）；年租金新臺幣 

            元整（含電費），乙方應於每年 4月 30日前(遇例假日順延)

繳納整年度租金總額。 

1.以現金向甲方秘書室(出納)繳納，或匯款至甲方帳號(請註明標案「案

號」及「案名」)，匯款後並通知甲方開立收據： 

(1)解款行：中央銀行國庫局【代號：0000022】 

(2)帳號：24571502126007 

設置地點 機種 數量 

國家生技研究園區 F棟 2樓 

綜合機台【可販售飲料、泡

麵、休閒食品、生鮮食品(如

飯糰、微波食品)等，皆不含

酒精】 

1組 2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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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戶名：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2.實際租賃未滿 1 年，則按月計算租金，未滿 1 個月部分則按日

計算租金。  

第四條、機台安裝設置： 

1.乙方負責配線作業及電源線路安裝；甲方提供配線作業、電源線路協

助。 

2.乙方如有動力用電或經營食物販賣機相關申辦需求，經甲方審閱後授

權或提供相關資料、文件以協助乙方辦理。 

3.如有第三人(例如：分區所有權人、管委會等)出面阻擾、妨礙乙方裝

設作業，甲方應負責出面協商，如經催告仍無法完成改善，乙方得終

止本契約及請求賠償食物販賣機已施作、拆裝及運送食物販賣機相關

費用。 

4.如可歸責甲方因素導致無法依約提供電力，甲方同意負擔食物販賣機

內商品（以零售價計算》損害賠償。 

5.乙方如因機台安裝過程因故意或過失致甲方建築物毀損，乙方同意回

復原狀。 

第五條、經營項目： 

1.乙方僅得販售飲料、泡麵、休閒食品、生鮮食品(如飯糰、微波食品)

等，不得販售香菸、檳榔、含酒精成分之飲料、違禁品、仿冒商標、

偽標產地之物品、刀剪類危險物品、違反善良風俗物品及其他非法商

品。 

2.乙方販售商品應符合國家食品衛生標準，產品並標示製造日期及有效

期限，不得販賣過期商品，如因商品本身違反相關法令致遭受處罰，

概由乙方負擔相關法律責任及裁罰。 

3.乙方販售商品如涉及食安問題，應主動下架；如有過期或品質不良商

品，致消費者食用後發生身體不適之狀況，乙方應會同食品公司負責

醫療理賠相關事宜。 

第六條、營業管理： 

1.乙方同意提供販售商品九折優惠價格予甲方。 

2.乙方販售商品價格不得高於市價(市價以國內便利超商同商品非促銷

期價格認定)，如經反映高於市價，乙方應於 3工作日內調整商品價格

。 
3.甲方同意乙方及乙方指派人員，定期派員進入設置區域補換商品及進

行食物販賣機之維護，以確保食物販賣機內商品符合國家食品衛生標

準，及避免自動販責機設備故障。乙方及乙方指派人員應遭守甲方相

關管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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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因不可歸責甲方之火災、建物漏水、竊盜等或因設施故障致自動販責

機產生之損害或損失，乙方不得向甲方要求負擔責任；因不可抗力之

事故(如停電、地震等)所受損害或損失，應由乙方自行負擔。 

5.乙方於開始營業前須於食物販賣機標示客訴服務電話，以利故障時消

費者可直接反應。 
6.如甲方發現食物販賣機設備損壞、竊盜或其他異常狀況時，應儘速通

知乙方。如食物販賣機故障，經由甲方通知乙方時，乙方應儘速要求

食物販賣機廠商修繕完畢或更換機台。 

7.乙方設置之食物販賣機，應全部安裝「漏電斷路器」並為 106年 1月

1日以後出廠之機台。 

8.本場地設置食物販賣機所需之裝潢、維修、清潔、安全、經營管理等

設備及費用概由乙方負擔。 

9.乙方應保持食物販賣機設置範圍內之乾淨整潔，其他範圍由甲方負責

。 

10.乙方設置之食物販賣機，甲方不負保管責任，如有損壞或故障由乙方

無條件自行負責。 
11.關於設置食物販賣機區域或數量若有調整需求，需經雙方協調議定

之。 

12.乙方未經甲方同意不得私自以任何方式將供應權利轉讓他人，否則視

同解約。 

13.乙方應為食物販賣機之實際經營主體，不得將契約或債權之部分或全

部轉讓(租或售、借)第三人。但因公司合併、銀行或保險公司履行連

帶保證、銀行實行權利質權或其他類似情形致有轉讓必要，經甲方同

意者，不在此限。違約者，甲方得終止或解除契約。 
14.乙方擁有食物販賣機之所有權。甲方未得乙方之同意不得任意移置、

毀棄、遷移、移轉權利或出租第三人，乙方除得按天數請求營業損失

（營業損失計算式為：食物販賣機前 30日之營業額平均×受影響之天

數）外，如有其他損失亦可一併請求，但因契約消滅（包含契約租期

屆滿及契約提前終止或解除等）不在此限。 

第七條、回復原狀： 

乙方應於本契約消滅（包含契約原定期間屆滿及契約提前終止或解除等）

時停止營業，並於 10工作日內將本場地回復原狀返還甲方，未搬離之一

切物品，甲方均以廢棄物方式處理，乙方不得要求賠償，甲方處理所生

之費用，由乙方無條件負擔。 

  第八條、本契約所稱之違約金係指懲罰性違約金。無論甲方是否受有損害，乙方

均應依約繳交違約金。甲方如因乙方之違約情事受有損害，並得另行向

乙方追償。甲方得自履約保證金中扣抵乙方應繳交之違約金，如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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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並得另行向乙方追償。 

第九條、罰則： 

1.乙方如未依限繳納租金，每逾 1日按未繳金額計罰千分之 2，逾 30日仍

未繳清者，甲方得終止或解除契約。 

2.乙方違反第五條各款情事，按次處罰新台幣 500元整；違反第二條第二

款或第七條規定事項，按日處罰新台幣 500元整，經處罰仍不改善者，

得連續處罰。 

3.前項所罰之違約金累計不超出契約總價款百分之二十為限，若所罰之違

約金累計已達契約總價款百分之二十（含以上），甲方得終止或解除契約。 

第十條、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甲方得終止或解除契約。 

1.違反政府有關法令或政策者。 

2.偽造或變造契約或履約相關文件，經查明屬實者。 

3.積欠場地租金達 30天以上者。 

4.受強制執行、破產之宣告或解散者。 

5.遭行政機關吊銷立案證明或公司營業登記者。 

6.私自轉讓他人經營或冒用他人名義登記公司行號者。 

7.將場地之全部或一部轉讓、轉借、轉租、分租或以其他變相方法由他人

使用或變更用途。 

8.簽約後無故不履行契約者。 

9.經甲方 2次書面通知改善違約情事，而未改善者。  

10.申請退租經甲方同意並已騰空者。 

第十一條、甲方因政策變更須終止、解除契約或變更契約標的，並應於一個月前知

會乙方，除依年度設置剩餘月(天)數按比例無息退還該年度之場地租金

外，不補償乙方所生損失或所失利益。乙方若欲提前終止契約，應於一

個月前通知甲方，甲方同意於函到後無條件終止契約。 

第十二條、乙方因第十條終止或解除契約，於甲方為本場地另辦招標之同一標案

時，不得參加投標。 

第十三條、任一方如未依約履行，經催告改善仍未改善，他方得主張終止契約，如

發生損害並得請求損害賠償。 

第十四條、乙方於租賃期間，應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及商業火災保險，保險費由

乙方負擔。 
第十五條、保密義務 

雙方對於因本契約所得知與乙方營業活動有關之所有資料均負有保密

之義務，不得自行使用或洩露，本條規定於合約終止或解除後雙方仍應

遵守；若有違反應負擔損害賠償責任。 
第十六條、誠信經營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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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維護雙方共同利益，甲、乙方各自同意並保證任一方及其成員（包括

但不限於受僱人、使用人、受任人或具有實質控制能力之人，下稱「所

屬員工」）絕不以任何、直接問接方式要求、期約、收受、給予他方及

其所屬員工任何有形或無形之不正利益（包括但不限於賄賂、抽成費、

佣金、回扣等）。 

配合政府視捐與個資規範 

第十七條、原則 

未來相關法令有修正變更者，將依政府公告辦理之。 
第十八條、個人資料保護法與相關法令 

1.甲方同意乙方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為行政管理、

資料庫建立、依法令規定等目的，視實際作業需求與資料必要性蒐集、

處理及利用因本合約所得知甲方之個人資料包括姓名、身份證字號、

手機號碼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識別個人之資料。乙方將以適當安全

措施保存甲方之個人資料至本合約結束3年後始銷毀之，如雙方間有

爭議則不在此限。 

2.如甲方有個人資料查詢、請求閱覽、補充或更正、請求製給複製本、

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與請求刪除等權利行使之需求，得向乙方

提出請求；甲方同意如因行使上述權利或選擇不提供作業所需之個人

資料，導致本合約相關業務無法執行影響甲方之權益時，乙方概不負

賠償責任。 

第十九條、稅捐負擔 

1.租賃房地之房屋稅及土地稅，由甲方負擔。 

2.乙方使用房地所生之其他稅捐，由乙方負擔。 

第二十條、雙方同意本契約所生爭議，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二十一條、本契約之執行如有未盡事宜或有利於雙方之方案，雙方得協議修訂，

並經雙方書面同意始生效力，且視為本契約之一部分。 

第二十二條、本契約正本二份，雙方各執一份以為憑證，副本二份，由甲方執存。

本契約未載明之事項，悉依民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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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契約書人 

 

甲    方：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法定代理人：吳秀梅 署長 

地    址：臺北市南港區昆陽街161-2號 

電    話：(02)27878000 

 

 

 

 

 

乙   方： 

統一編號： 

負責人（法定代理人）： 

地  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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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國家生技研究園區 F 棟食物販賣機設置位置圖 

 

 


